
本次抽检项目

一、餐饮食品

（一）抽检依据

抽检依据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餐饮服务提供者禁

用亚硝酸盐、加强醇基燃料管理的公告(2018 年第 18 号)、GB

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等标准和指

标的要求。

（二）抽检项目

酱卤肉制品(自制)的抽检项目包括亚硝酸盐（以亚硝酸钠计）；

糕点(自制)的抽检项目包括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。


